朝鲜互换奖学金项目留学候选人对外联系材料填报说明
一、对外联系材料及其提交要求
1、奖学金申请表（Application for Governmental Scholarship Exchanging Programs）：用朝文填写；注意写明自己的朝语水平；
2、朝鲜政府入学申请书(APPLICATION FORM FOR FOREIGN STUDENTS SCHOLARSHIP):见附件1，用朝文填写；
3、体检表（PHYSICAL EXAMINATION RECORD FOR FOREIGNER）：见附件2，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用朝文填写；
4、护照首页复印件；
5、与有关国家互换奖学金项目留学候选人信息一览表（中文）：为方便联系，请详细填写，一式一份。

上述材料一律使用A4纸复印。请按照１-4的顺序于左上角整齐装订（若有朝方院校邀请信，请附复印件至最后），一式三份（原件一份，复印件两份，均附贴同版护照相片）。

二、注意事项

１、填写“奖学金申请表”时应注意：
① “懂何种语言”一栏，应填写“朝鲜语”。

②书写方式要严格按朝鲜的习惯书写。

③一些专用名词的写法按中国的习惯直接翻译即可，如“××大学”，直接译为大学即可，不能译为“××大学校”。

2、留学院校以最终确定的留学院校为准。

3、办理签证和订购机票：届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将通过电子邮件与诸位联系。本项目派出时间一般为每年3月底。

4、赴朝时须携带的物品有：适量的学习用品，如笔、墨水等；适量生活用品，如牙膏、牙刷、毛巾等洗漱用品、御寒衣物、小锁头等；10张小2寸彩色近照；适量常用药品；适量人民币；党员须带《中共党员证明信》。

5、请至迟于2009年1月15日前寄至以下地址，并在信封的左下角注明姓名和留学国别。
邮寄地址：北京市车公庄大街9号A3楼13层（100044）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事务部

工作中有何问题，请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联系。联系人：孙成志；联系电话：010-66093950；传真：010-66093954；E-mail:czsun@csc.edu.cn。
凡不按本说明要求准备对外联系材料以致影响对外联系乃至不能获得该项目奖学金的，由留学人员本人负责。

附件：
1.朝鲜政府入学申请书(朝文) 正面 反面
2.外国留学生身体体检表(朝文) 正面 反面
马来西亚互换奖学金项目填报对外联系材料说明

    一、应填报对外联系材料

⒈奖学金申请表：MALAYSIAN SCHOLARSHIP/FELLOWSHIP AWARD（一式四份，每份奖学金申请表须附一份体检报告复印件）。
①请直接点击下载（务必使用A4纸复印打印），并用英文详细填写。除个人签名外，均应打印。
②请务必在第一页填写拟留学的马方院校名称、专业及开学时间。未填写者，无法受理其申请。马方可申请院校名单详见附件一。

③马方录取结果将通过邮寄方式通知被录取人员，故建议详细填写联系方式。

2．本科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及英文翻译件，其中原件及翻译件均须加盖原毕业院校或现供职单位公章，并用英文在翻译件上分别注明“IT IS CERTIFIED THAT THE EXAMINATIONS PASSED,SUBJECTS STUDIED ,THE SYLLABI COVERED HAVE BEEN CHECKED AND FOUND TO BE CORRECT” ；“THE CERTIFICATE HAS BEEN CHECKED AND FOUND TO BE CORRECT.”。其他格式自由。

3．本科期间成绩单及英文翻译件，要求同毕业证及学位证提交要求。

4．体检检查报告复印件：由当地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用英文出具，原件请注意留存，出国签证时须使用。
5．护照有效页复印件；
6．外语成绩（详见注意事项）；
7、与有关国家互换奖学金项目留学候选人信息一览表（中文）：为方便联系，请详细填写，一式一份。
上述材料一律使用A4纸复印。请按照１-6的顺序于左上角整齐装订（若有马方院校邀请信，请附复印件至最后），一式三份（原件一份，复印件两份，原件及复印件均附贴同版护照相片）。

    二、注意事项
⒈建议相关人员即自行与马方院校联系，了解语言要求，索取申请材料，并据此准备报名参加外语考试，以便在规定时间内将语言成绩证明提交马方院校。获马方院校录取通知后即传留学基金委。未获得马方院校录取通知者，将不会被录取。多数马来西亚大学在申请入学时需提交雅思或托福成绩，请注意查明。
⒉请至迟于2009年1月15日前提交上述材料。

邮寄地址：北京市车公庄大街9号A3楼13层（100044）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事务部
请在邮寄单上注明申请人姓名、留学国别。

凡未及时提交对外联系材料者，留学基金委不再负责其派出事宜。

⒊请相关人员应首先准备赴所在地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参加体检（一般需一周时间），并请其填写申请表中所附体检表。

⒋申请表不得自行修改格式，否则将无法受理。

填表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事务部联系。联系人：孙成志；电话：010-66093950；传真：010-66093954；邮件：czsun@csc.edu.cn。

附件一、马来西亚互换奖学金项目可申请院校名单
与文莱互换奖学金项目填报对外联系材料说明

一、 应填报的对外联系材料及要求
1、Brunei Darussalam Government Scholarships for Foreign Students Tenable in Brunei Darussalam（一式三份）。
①请直接在《与有关国家互换奖学金项目奖学金申请表一览表》下载，并按规定用英语详细填写。除个人签名外，均应打印。

②上述材料一律使用A4纸复印打印。请按照原有序号装订整齐。

2、每份奖学金申请表须附以下材料一份：

①最高学历、学位证书、成绩单复印件及英文翻译件。翻译件须加盖毕业学校公章。如毕业院校与现在单位距离较远，可加盖现在单位的印章，并用对应英文在成绩单或证书的翻译件上分别注明“IT IS CERTIFIED THAT THE EXAMINATIONS PASSED,SUBJECTS STUDIED ,THE SYLLABI COVERED HAVE BEEN CHECKED AND FOUND TO BE CORRECT” ；“THE CERTIFICATE HAS BEEN CHECKED AND FOUND TO BE CORRECT. ”
在职人员须提供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及其英文翻译件。

在读博士生须提供上学期成绩单、硕士阶段成绩单、硕士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及其英文翻译件。

在读硕士生须提供上学期成绩单、本科阶段成绩单、本科学历、学位证书及其英文翻译件。

在读本科生只须提供上学期成绩单，高考成绩单、高中毕业证书及其英文翻译件。 

②出生证明和无犯罪证明：须到当地公证处进行公证；
③2位专家亲笔签名的英文推荐信。推荐信需由具有中、高级职称，对被推荐人有较深了解的专家出具。应注明专家职称、职务等；
④个人英文简历（A4一页纸为宜）；
⑤个人英文研修计划（同申请表第六项）；
⑥由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的国际旅行人员体格检查记录表复印件、国际旅行健康证书复印件及二者的英文翻译件；
⑦英语水平证明（四、六级证书须附英文翻译件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⑧护照首页复印件一张；
上述申请材料按①-⑧顺序装订整齐，并附在APPLICANTIONFORM A/C后于左上角装订后一同提交。
3、与有关国家互换奖学金项目留学候选人信息一览表（中文）：为方便联系，请详细填写，一式一份。

二、注意事项：

1、请至迟于2009年1月15日前提交上述材料。

邮寄地址：北京市车公庄大街9号A3楼13层（100044）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事务部

请在邮寄单上注明申请人姓名、留学国别。

凡未及时提交对外联系材料者，留学基金委不再负责其派出事宜。

2、接确定留学候选人名单后，请即协助相关人员尽快填报对外联系材料。请提请相关人员应首先准备国际旅行人员体格检查记录表及国家旅行健康证书（一般需一周时间，办理加急件则当天可取）。

3、接受院校以接受国最终确定的单位为准。被录取人员应严格按规定时间派出，不得擅自推迟派出时间。凡未按时派出者，其留学资格将自动取消并承担相应责任。如有特殊情况，应及时函告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4、上述申请表不得自行修改格式，否则其申请材料将无法受理。

填表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事务部联系。联系人：孙成志；电话：010-66093950；传真：010-66093954；邮件：czsun@csc.edu.cn。

与印度互换奖学金项目填报对外联系材料说明

一、应填报的对外联系材料及要求
1、Scholarships for Foreign Nationals（一式八份，此为奖学金申请主表）

2、Annexure-II（一式八份，仅供攻读博士人员、博士在读人员及博士后研究人员、访问学者用）

①请直接点击以上链接下载，并按规定用英语详细填写。除个人签名外，均应打印或用印刷体手写。其中，应在首页对应方框内注明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Scholarship Scheme。
②上述材料一律使用A4纸复印打印。请按照原有序号装订整齐。

③每份奖学金申请表须贴一年内所摄护照照片，并在背面注上姓名的拼音。
2、每份奖学金申请表须附以下材料一份：

①学历、学位证书、成绩单复印件及英文翻译件。翻译件须加盖毕业学校公章，并在对应成绩单或证书的翻译件上分别注明“IT IS CERTIFIED THAT THE EXAMINATIONS PASSED,SUBJECTS STUDIED ,THE SYLLABI COVERED HAVE BEEN CHECKED AND FOUND TO BE CORRECT” ；“THE CERTIFICATE HAS BEEN CHECKED AND FOUND TO BE CORRECT.”
在职人员须提供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及其英文翻译件。

在读博士生须提供上学期成绩单、硕士阶段成绩单、硕士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及其英文翻译件。

在读硕士生须提供上学期成绩单、本科阶段成绩单、本科学历、学位证书及其英文翻译件。

在读本科生只须提供上学期成绩单，高中毕业证书（含所附成绩单）及其英文翻译件; 

②出生证明及英文翻译件。如无，则可请所在院校出具证明;
③两位专家亲笔签名的英文推荐信。推荐信需由具有中、高级职称，对被推荐人有较深了解的专家出具。应注明专家职称、职务。

④个人英文简历;
⑤ 个人英文研修计划;如为国内博士在读人员、攻读印方博士学位人员以及攻读建筑专业人员须提交详尽的研究计划并附参考书目;
⑥由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的国际旅行人员体格检查记录表、艾滋病检查报告及国际旅行健康证书复印件;
⑦英语水平证明及英文翻译件（国内英语CET4、6级证书/英语专业四、八级证书的英语翻译件/雅思/托福成绩单）;
⑧ 如系国内在读博士或申请访问学者的人员，每份奖学金申请表还须附一份研究签证申请表（请在以上第二链接处直接点击下载）。

上述申请材料按①-⑧顺序装订整齐，并附在Scholarships for Foreign Nationals后。

3、护照有效页复印件及一张护照照片（相片背面需注国籍及姓名拼音）。

4、与有关国家互换奖学金项目留学候选人信息一览表（中文）：为方便联系，请详细填写，一式一份。
二、注意事项：

1、请至迟于2009年1月15日前提交上述材料。

邮寄地址：北京市车公庄大街9号A3楼13层（100044）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事务部

请在邮寄单上注明申请人姓名、留学国别。

凡未及时提交对外联系材料者，留学基金委不再负责其派出事宜。
2、建议相关人员应首先准备国际旅行人员体格检查记录表及国家旅行健康证书（一般需一周时间）。

3、接受院校以印方最后录取结果为准。被录取人员应严格按规定时间派出，不得擅自推迟派出时间。凡未按时派出者，其留学资格将自动取消并承担相应责任。如有特殊情况，应及时函告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4、上述申请表不得自行修改格式，否则其材料将无法受理。

填表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事务部联系。联系人：孙成志；电话：010-66093950；传真：010-66093954；邮件：czsun@csc.edu.cn。

与巴基斯坦、菲律宾、柬埔寨、老挝、蒙古、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等十国互换奖学金项目对外联系材料的说明
一、 应填报的对外联系材料及要求
1、Application for Governmental Scholarship Exchanging Program（一式三份，每份申请表须贴同版护照照片，不得使用照片复印件）。
①请直接在www.csc.edu.cn/gb/downloaddoc/2008/agsep.doc下载，并用对象国官方语言或英语详细填写。除个人签名外，均应打印。
    ②推荐信需由具有中、高级职称，对被推荐人有较深了解的专家出具，并用对象国官方语言或英语填写。应注明专家职称、职务并由专家亲笔签名。
    ③上述材料一律使用A4纸复印打印。请按照I－VI的顺序装订整齐。若有对象国院校邀请信，可在第VI页后附其复印件（若无，可不附）。
    2、以上每份奖学金申请表须附以下材料一份：
    ①个人简历（用对象国语言填写，A4纸一页为宜）；
    ②最高学历、学位证书、成绩单复印件及对象国官方语言翻译件。翻译件须加盖毕业学校或现供职（学习）单位公章，并用英文或对象国官方语言在成绩单或证书的翻译件上分别注明“IT IS CERTIFIED THAT THE EXAMINATIONS PASSED,SUBJECTS STUDIED ,THE SYLLABI COVERED HAVE BEEN CHECKED AND FOUND TO BE CORRECT” ；“THE CERTIFICATE HAS BEEN CHECKED AND FOUND TO BE CORRECT.”
在职人员须提供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及其英文翻译件。
在读博士生须提供上学期成绩单、硕士阶段成绩单、硕士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及其英文翻译件。
在读硕士生须提供上学期成绩单、本科阶段成绩单、本科学历、学位证书及其英文翻译件。
在读本科生只须提供上学期成绩单，高考成绩单、高中毕业证书及其英文翻译件。
注：以上材料（包括外文翻译件）均须加盖单位公章。
    ③由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的国际旅行人员体格检查记录表的复印件，及《国际旅行健康证书》有效页的复印件（原件请自行保留，出国签证时需使用）。 
    3、护照有效页复印件；
4、与有关国家互换奖学金项目留学候选人信息一览表（中文）：为方便联系，请详细填写，一式一份。
上述材料一律使用A4纸复印。请按照１-3的顺序于左上角整齐装订（若有外方院校邀请信，请附复印件至最后），一式三份（原件一份，复印件两份，均附贴同版护照相片）。
    二、注意事项：
    1、请相关人员应首先到当地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准备国际旅行人员体格检查记录表（一般需一周时间）。
    2、留学院校以外方最终确定的院校为准。被录取人员应严格按规定时间派出，不得擅自推迟派出时间。凡未按时派出者，其留学资格将自动取消并承担相应责任。如有特殊情况，应及时函告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3、上述申请表不得自行修改格式，否则其申请材料将无法受理。
    4、请至迟于2009年1月15日前提交上述材料。

邮寄地址：北京市车公庄大街9号A3楼13层（100044）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事务部

请在邮寄单上注明申请人姓名、留学国别。

凡未及时提交对外联系材料者，留学基金委不再负责其派出事宜。
填表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事务部联系。联系人：孙成志；电话：010-66093950；传真：010-66093954；邮件：czsun@csc.edu.cn。
